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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负债的管理，防范债

务风险，加强资产负债约束和有息负债约束,合理保持资产负债结构水平，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第三条 负债管理实行资产负债和有息负债双控。资产负债约束是指以资产负债

率为基础约束指标，资产负债率是指企业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有息负债

约束是指以年末预算值与年内预算上限值为基础约束指标。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公司财务部为资产负债主要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有息负债预算、筹措和

使用，以及资产负债结构的统计分析及债务风险管理。 

第五条 公司证券法务部负责合同审查及相关法律问题处理。 

第六条 公司各相关部门是资产负债管理的协作机构，负责按职责落实资产负债

管理有关要求。 

 

第三章 负债管理 

第七条 强化资金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第八条 强化负债管理，年度负债预算指标纳入董事会预算审议事项。 建立满足

流动性管理需求、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负债管理体系，合理控制负债规模和融资

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和负债筹划，合理规划、安排长短期

融资比重、债务规模和到期时间，推进融资来源多样化，保持稳健的资产负债结

构。 

第九条 强化融资管理，控制有息负债规模，年末有息负债总额和年度内负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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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的预算范围。如有特殊事项，需报董事会审议。 

第十条 公司应强化财务会计核算及财务报告的编报质量，应重点关注资产负债

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等负债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第四章 风险控制 

第十一条 财务部定期分析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重点监测资产负债率、流动比

率、速动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等指标，对年末资产负债率达到或超过百分

之七十的公司纳入风险管理范围。 

第十二条 公司建立债务风险动态监测工作机制，合理筹集资金，及时偿付到期

的债务，杜绝债务违约事件发生。重点关注是否存在以下风险：1、隐性债务风

险；2、表外债务风险；3、或有债务风险；4、资金链断裂风险。如公司出现前

述债务风险及现金流风险，应按要求及时上报。 

第十三条 如公司被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债务风险管控范围，公司应

当及时制定债务风险控制方案并上报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